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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7 人，代表股份 4500 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00%。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修订《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同意将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1 年 6 月 15 日召

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议案》的第 3条修改为（其他条款不变）： 

3、发行股票的数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预计公开发行新股

数量为 650 万股，公司发行前股东预计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为 850 万股，其上限不超

过 1,200 万股，公司新股发行数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称“募投项目”）资金

需求合理确定。根据询价结果，若预计新股发行募集资金额超过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总

额的，相应减少新股发行数量，同时调整发行前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但不超过

上限 1,200万股。 

鉴于公司发行前所有股东均满足公开发售股份的条件，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经

发行前的全体股东协商同意，发行前所有股东拟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时按发行前持股

比例转让所持有的部分老股。 

老股转让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未产生重大影响。 

赞成票 4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

的 0%。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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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第一百五十四条

和第一百五十五条修订如下： 

第一百五十四条 （一）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和修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由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董事会提出的

利润分配政策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且经半数以上

监事表决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表决

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条件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发展阶段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或者外部经

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

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三）为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应当根据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公众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独立

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公司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或股利分配。董事会

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

心的问题。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若董事会

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公告中说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

用于现金利润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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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五条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 

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进行利润分配。公

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公司可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

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期间间隔及优先顺序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可以为现金或股票。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原则上每年度

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优先采用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和股利分配的条件 

公司以年度盈利为前提，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

积金、盈余公积金，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无重大资金支出的情况下，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在业绩保持增长的前提下，在完成现金股利分配后，若公司未分配利润达到或超

过股本的 30%时，公司可实施股票股利分配，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

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

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相关程序，提出差异化的

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

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除上述修改公司章程的条款外，分析了公司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及分红比例拟定为

20%的具体原因： 

未来三年，公司所处的中间件行业在国产化的大趋势下，市场需求将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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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中间件逐步替代国外中间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但目前 IBM、Oracle 两家国际软

件巨头在我国中间件领域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公司与国际知名软件厂商 IBM、ORACLE

相比，公司在技术研发实力、市场培育、产品销售渠道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公司尚处于成长期，且需要在继续维持在技术研发上的资金投入力度，并进一步完善

产品营销渠道和销售网络，提升东方通品牌的市场知名度。鉴于上述，公司拟定进行

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需达到 20%。 

赞成票 4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

的 0%。 

 

三、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

如下预案： 

（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上市后 3年内若公司股价持续 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二）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齐春、朱海东及朱曼承诺：公司上市后 3 年内若公

司股价持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将于该情形出现 5 个交易日内拟

定增持计划，明确增持数量、方式和期限，对外公告，并于 30 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计

划。 

（1）增持目的：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稳定股价； 

（2）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3）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计划增持股份数量不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 

（4）其他事项：增持行为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归属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当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2、回购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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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实施完毕，公司股价仍低于最近一期

每股净资产时，董事会应在 5 个交易日内参照公司股价表现并结合公司经营状况确定

回购价格和数量区间，拟定回购股份的方案，回购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30 个交

易日内，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回

购结果应不导致公司股权分布及股本规模不符合上市条件。回购期间，如遇除权除

息，回购价格作相应调整。 

3、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以及公司回购股票的计划实施完毕，公司股

价仍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该情形出现 5 个交

易日内，依照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拟定增持计划，明确增持数量、方式和期限，对外

公告，并于 30个交易日内完成增持计划。 

（1）增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2）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计划增持股份数量不高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其他事项：增持行为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对未来新聘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等约束力。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归属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当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收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 

赞成票 4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

的 0%。 

 

四、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及约束措施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

体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作出如下公开承诺： 

公司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将依法按公司股票二级市场

价格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公司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如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

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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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票 4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

的 0%。 

 

五、关于发行人股东同意并委托发行人一并与主承销商签署修订后的《主承销协

议》的议案。 

发行前全体股东现一致同意并委托发行人一并与主承销商签署修订后的《主承销

协议》。 

赞成票 4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的 0%；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总数

的 0%。 

                                                      

特此决议。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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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签章页） 

 

 

张齐春：                         牛合庆：                 

 

朱律玮：                          孙亚明：                 

 

朱海东：                          陈  实：                

 

李春青：                          袁光顺：                

 

杨  桦：                          张  杰：                

 

刘亦君：                          李绪兰：                

 

佟南燕：                          李  嘉：                

 

徐志东：                          叶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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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签章页） 

 

 

张庆碧：                          李灿峰：                

 

刘  川：                          苏桂平：                 

 

方  为：                          陈  旭：                 

 

徐少璞：                          朱  曼：                

 

任  宇：                          陈世英：                 

 

李  明：                          李彦清：                

 

张升平：                          张  鑫：                

 

李 晓 钢 ：                           查 文 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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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签章页） 

 

 

朱木林：                          严  洁：                 

 

刘邦涛：                          吴雪萍：                 

 

邓鹏飞：                          代卫兴：                 

 

杨  伟：                          王金先：                 

 

牛林涛：                          徐洪波：                 

 

付东普：                          栾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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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签章页）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    __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    __   

 

 

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    __   

 

 

 


